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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2 月 21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表。 

(一) 有關農地違章工廠應於去年申請納管藉以就地合法乙案，據 

    經濟部統計，目前全台仍有 1.6 萬家未依規定提交工廠改善 

計畫書，如 3月 19 日期滿不交，將喪失合法資格，遭斷水 

斷電，最後面臨被拆除命運。請工商處再次提醒本縣相關業 

者務必掌握送件最後期限，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為落實教育部「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政策，讓智慧城 

 市從學校做起，請教育處積極研議採購觸控式大屏分送各級 

       學校使用，以利增進教學互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倍增數 

       位教學實質功效，並保護學童視力健康。 

       主席裁示： 

(一)平板以兒童節的禮物方式發放，屆時記者會邀請鄉鎮市 

長共襄盛舉。 

       (二)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一)編號 6有關鄉親反應三灣國中周邊人行道增設路燈案，  

 本府將補助三灣鄉公所路燈設置經費，屆時請公所納入 

設置。 

      (二)餘准予備查。 

四、 工務處報告：有關交通部核定補助「苗 14線拓寬工程(造橋 

                交流道聯絡道)」，請造橋鄉公所推動都市計畫 

個案變更事宜。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工商處報告：提報新訂「苗栗縣公共設施完竣地區劃定作業 

                要點」，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衛生局報告：為展現本縣推動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成效， 

              惠請各局處提報 1篇亮點計畫，參加 112 年「臺 

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活動，報 

請公鑒。 



      副縣長：建議參與評選獲入選及獲獎作品給予同仁獎勵。 

      主席裁示：如副縣長的建議辦理，准予備查。       

七、 環保局報告：提報本局「劃設苗栗縣第二期空氣品質維護區 

及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草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八、 行政處報告： 

(一)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二月份新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 

    計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財政處：擬處分坐落於本縣後龍鎮龍北段 119-24 地號等 6筆 

          縣有非公用土地 (如附件清冊)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工商處：「苗栗縣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作業規則」第二 

            條、第七條、第八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工商處：「苗栗縣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 

            例」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 工商處：「苗栗縣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自治條例」草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一、竹南鎮公所：建請鈞府研議辦理民眾向苗栗縣生態保育教育 

                中心(動物收容所)認養流浪犬貓之飼主，提供 

寵物保險獎勵補助。     

    農業處： 

    (一)本所已於 112 年度「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積極爭 

    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預算補助以推動寵物保險業務。 

(二)另為執行 112 年度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本所將派員 

    進行以下工作： 

    １、有主犬隻部分：犬隻家戶訪清查，寵物登記、絕育 



                      與免絕育申報並宣導飼主責任。 

    ２、無主犬隻部分：捕捉移除回置及疏導當地餵養者勿 

                      餵食遊蕩犬隻避免犬隻族群聚集， 

另有公安風險之問題性犬隻將捕捉 

移除後不予回置以免影響公眾安全 

                      。   

主席裁示：如農業處回應辦理。       

二、竹南鎮公所：建請鈞府對於違反「苗栗縣空地空屋管理自治 

                條例」規定，未能於通知限期內改善者，落實 

                該條例第五、六條相關罰則規定，以改善生活 

                環境及景觀綠美化，提升縣民生活品質。 
      水利處： 

      (一)本自治條例立意目的係為規勸民眾履行管理土地之義務 
          ，接獲陳情案件後，先交請公所釐清土地位置及確認現 

狀後回現狀照片，再由本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改善，考 

量行政機關有督促義務人履行義務，給予義務人 30 日改 

善期限。 

      (二)現經本府勸導後仍未改善案件，截至目前為三件，每件 

          罰鍰新台幣 1,200 元整。 

      (三)本自治條例尚未設有適當之調整機制，在顧及維護公共 
          利益之重要性及急迫性下，故開罰時機致而有其形成之 

空間。本縣空地空屋管理業務係屬常態且頻繁性質，為 
避免該自治條例處罰規定淪為檢舉達人或私人複雜情緒 
挾怨報復工具，陳情案件無限擴大之虞，易地反覆檢舉 

造成行政及人力負擔，故本府近期將研議修正相關條例 

。 
      主席裁示：如水利處回應辦理。 
  三、造橋鄉公所：為原豐湖國小業已廢校，本所擬辦理撤銷（廢 

                止）撥用該校用地，並建請縣府移撥地上物(校 
                舍、教室等) ，俾利本所統籌運用。                 

      教育處： 

      (一)本案現況說明如下： 
          １、土地部分：土地面積共計 5,304.71 平方公尺，管理 
                        者皆為本縣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其中 

縣有地為 60.26 平方公尺，占總面積 



1.136%；鄉有地 5,244.45 平方公尺，占 
總面積 98.864% 。 

          ２、建物部分：建物管理者為本縣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 
所有權人為苗栗縣。 

          ３、承租單位：目前承租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苗 
栗縣支會、社團法人苗栗縣兒童與家庭 
發展協會及有限責任苗栗縣博愛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 3 單位。 

          ４、土地收入共計新台幣(下同) 21 萬 7,493 元整，扣除 
              地價稅 4 萬 3,498 元及新港國中小管理維護經常支 
              出 7 萬 2,000 元後，按鄉有地佔總出租面積 98.86% 

給予租金為 10 萬 832 元。 

      (二)經查，本案用地共計 10 筆，其中 8 筆為鎮有土地，另 2 
筆為縣有土地，倘貴所欲辦理鎮有土地及縣有土地撥用 
，應依土地法、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及各級機關互相撥 
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另有關地上物撥用，應依苗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 

      (三)因目前地上物租約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有關租約期滿停止租賃一項，及撤銷廢止撥用校 
地並提案相關地上物處置事宜，擬依前揭法規建請公所 
一併撥用活化。 
主席裁示：如教育處回應辦理。 

  四、三灣鄉公所：請鈞府補助本所辦理「三灣鄉公所辦公廳舍周 
                  邊設施及環境改善工程」。 
      主計處及財政處： 

      (一)本府目前長、短債均超過舉債上限，仍受行政院財政紀 

律異常控管機制控管，實無財政能力再補助三灣鄉公所 

興建辦公廳舍週邊設施及環境改善工程。 

      (二)另三灣鄉公所今(112)年初獲配 111 年度縣統籌分配稅 

          款增撥款，暨 111 年度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第 13 次撥款， 

且亦有以前年度累積歲計賸餘，應足以支應本案需求， 

爰建請公所就自有財源額度內辦理。 

      民政處： 
      (一)有關三灣鄉公所辦公廳舍拆除重建工程，內政部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業以 108 年 3 月 26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80221632 號函核定補助 7,984 萬元整，補助額度已達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

政府辦公廳舍、村（里）前瞻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規定

之最高額度（以法定員額計算），爰無法再向內政部申請

增加補助。 

      (二)為協助三灣鄉公所盡速完成改建事宜，本府於 108 年 4 

          月 23 日核定補助 200 萬元整，考量本府財政狀況，本案 

          經費建議採自籌方式辦理。 
      主席裁示：本案會後商討。 

肆、 意見交換： 

  一、南庄鄉公所：由於中央政策已不補助興建納骨塔經費，加上 

                  鄉庫經費自主財源有限，目前興建納骨塔計畫 

                  暫停。 

主席：請鄰近的三灣鄉公所給予有需求的南庄鄉民優惠。 

    工務處：有鑑於苗栗監理站於今年 3月 15 日於頭份永貞宮辦 

理機車考照，站長反應由於一個月約 2場的移地考 

照服務場地不固定，造成鄉親不便及器械設備移動 

裝置的負擔，請頭份市公所協助尋找固定場地提供使 

用。 

    主席：請頭份市公所、竹南鎮公所一併協助尋覓場地。 

    衛生局：本(3)月 5 日於本局管轄衛生醫療健康園區起火，大火

延燒約 30個小時，本局已向警方報案目前起火原因不

明，待消防局進一步鑑識。 

    警察局：此案已於去年以組織案件移送 24人。  

    主席： 

(一)園區是由縣府管理並有保全公司戒護，廢棄物還能入內 

    偷倒是否內神通外鬼或有縱火可能?請檢調單位儘速查明 

    。 

(二)請環保局儘速清除垃圾、警察局交通隊對於外地滿載泥 

    土、廢棄物..等的車輛進出時要特別注意。 

伍、主席裁示： 

一、 3 月 6 日校園口罩鬆綁，各級學校、幼兒園、課照中心、補習

班、托嬰中心等，實施室內口罩放寬措施，請教育處要求各

學校，應密切注意學生健康情形，如有咳嗽、發燒等症狀，



仍應請學生配帶口罩，並落實勤洗手等個人防疫措施，共同

守護師生健康，慎防疫情在校園擴散。 

二、 國內雞蛋供需失衡及蛋價問題影響民生需求甚鉅，農委會近

日提出禽舍改建升級輔導計畫，重點工作包括禽舍重建、補

貼方案等，期盼藉由改善飼養環境，提升家禽產能與品質，

請農業處密切關注後續政策推展方向，以利在第一時間輔導

有意願的畜牧場爭取相關補助。 

三、 近來氣候的劇烈變化，節氣時序打亂，今年的寒害更使得高

接梨農收成嚴重受損，請農業處要求各鄉鎮市公所及農會加

強農情調查，如有災情應立即依農業天然災害查報作業規定

儘速通報，協助農民爭取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陸、散會：上午 9時 07 分。                                                                                                                                                         


